屏東縣政府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
一、計畫目的

為提升國人環境素養，鼓勵全民充分運用學習資源，養成終身學習慣，並促使國人重視環境並採取行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希望透過鼓勵方式，促使機關（構）、民眾、企業、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環境教育機構等積極辦理與環境教育相關課程及活動，民眾踴躍進行環境教育終身學習。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為鼓勵機關及民眾參與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計畫，特定訂本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以鼓勵本縣民眾主動參與，關懷環境議題，響應環境教育自主學習。
二、活動期程

本計畫自103年度起，統計時間依各獎勵辦法不同而不同。有效護照學習時數自103年1月1日之環境教育學習時數皆列入計算。
三、獎勵辦法

本計畫共4大獎勵內容，包含：「有效護照獎勵」、「屏東人呼朋引伴獎勵」、「機關有效護照獎」、「個人勤學獎勵」及分述如下：
 （一）有效護照獎勵

1.
獎勵對象：設籍於屏東縣(身分證明文件住址為屏東縣者)持有有效學習護照之個人。
2.適用對象：設籍本縣民眾，含各機關員工、學生。
3.
獎勵辦法：

（1）中央地方雙重抽雙重送：設籍本縣民眾凡至環保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註冊個人終身學習護照成功，並點選同意參與抽獎活動且已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除可參加環保署辦理之抽獎活動外，亦可參與由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之「有效護照抽獎」活動。
     頭獎：i Pad mini (1名)

     貳獎：高級腳踏車(5輛)
     參獎：7-11禮券1000元(10名)
     四獎：7-11禮券200元(50名)
（2）6月底前完成4小時學習時數加碼送：一人中獎，兩人同行，屏南生態旅遊體驗一日行，本項中獎者可同時參加第(1)、(3)項獎勵(中獎者可攜伴參加)(16組)。
（3）平板電腦加碼送：設籍本縣民眾滿3萬人完成護照申請併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課程，加抽平板電腦乙台(華碩、宏碁等級以上)。
（4）為提升活動氣氛，頭獎活動擬於國家環境教育獎活動頒獎典禮抽出，抽獎方式如下：由環保局先抽出頭獎及貳獎共六名，另通知得獎者於頒獎典禮活動現場抽獎(可委託親友代抽，現場須出示同意書)，如放棄現場抽獎資格(現場唱名三次未到)，直接列入貳獎。

3.活動時間：自實施日起至103年10月20日24時止，以環保署環境教育資訊網登載資料為準。
4. 抽獎時間：第(1)、(3)項於活動後10日內抽出；第(2)項於7月15日前抽出16名正取、10名備取，正取於7月18日前完成通知、備取於7月20日前完成通知，活動時間預計為8月底。領獎人應出示身分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以證明住址為屏東縣。
（二）屏東人呼朋引伴獎勵

1.
獎勵對象：持有學習護照之個人。

2.
獎勵辦法：

（1）
個人獎勵
A.
介紹人獎：申請護照，且被介紹人至少完成1小時環境教育學習時數，即為有效護照。

(A)
介紹人及被介紹人均需於環保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成功申請護照，且介紹人戶籍地為屏東縣使得參與本項獎勵。被介紹人戶籍地在屏東縣，使得為有效被介紹人。
(B)
被介紹人應於系統上填寫介紹人之護照帳號，或從系統點選介紹機關（構）之單位代碼；如介紹單位為公司則填寫統一編號。

(C)
被介紹人1人僅可申請1個個人終身學習護照。

(D)
被介紹人不可刪除帳號或重複申請帳號，僅可異動或更新基本資料。

B.
活動時間截止日103年10月31日內，介紹對象最多者第一名禮券6000元、第二名禮券3000元、第三名禮券1000元。

（三）單位獎勵
A.
一級機關(屏東縣政府、稅務局、衛生局、警察局、消防局)及屏東縣鄉鎮市公所組：
(A) 80%以上人數完成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並於103年12月31日前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核發者。於104年補助3.5萬元辦理環境教育活動(共補助5件)(視104年環境教育預算通過情形辦理)
(B) 若無達到最低門檻者（80%以上人數完成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則名額從缺。

(C) 如超過5件達80%以上人數完成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依達成比率高低排序給予補助。如達成比率相同者，以開通有效護照並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研習時數核發人數為比序依據。
B. 學校組

(A) 本縣縣立高中、國民中小學70%以上教職員工生人數完成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並於指定時間內前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核發者。
(B) 分兩梯次補助：共補助31件，分兩梯次申請(第一梯次如獲得補助者第二梯次不重複補助，如第一梯次提出申請未獲得補助，可於第二梯次重複提出申請)，每件補助經額8500元，限以參訪或戶外學習方式辦理，補助項目：租車(遊覽車或交通車)、講師費、門票。如申請件數超過，以開通有效護照比例高低做為補助順序依據，如開通比例相同以學校(含分校)開通比例人數為優先順序補助。第二梯次視104年環境教育預算通過情形辦理。
(C) 第一梯次：補助11件，以103年5月31日學校人數為母數(即人數應包含應屆畢業生)，指定達到目標(A)日期為6月30日，受理時間7月1日至7月18日，公布補助名單8月1日前。
(D) 第二梯次：補助20件，以103年12月31日學校人數為母數，指定達到目標(A)日期為12月31日，受理時間104年1月10日至2月5日，公布補助名單104年2月18日前。

(E) 考量大型學校師生人數較多，達成目標困難度較高，故第一梯次保障學校班級數24班以上學校2件，第二梯次保障學校班級數24班以上學校3件。(須符合(A)條件使列入保障)
C. 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鄉鎮市民代表會組

90%完成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並於103年12月31日前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核發者。於104年可參加本局免費提供環境教育4小時課程乙次(含中餐)。
（四）103年度個人勤學獎勵
A.適用對象：設籍本縣民眾，含各機關員工、學生。

B.
參與者環境教育學習時數應達40小時，其中10個小時必須為戶外學習。
C.103年度個人勤學獎勵統計時間自103年1月1日至103年10月31日止，獲個人勤學獎者致贈縣府獎狀乙紙及個人專屬環境教育學習證明書。
D.為鼓勵民眾前往本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學習場域參加環境教育活動，符合A.項獎勵條件者，學習時數包含於屏東縣內縣內以參訪、戶外學習方式辦理4小時以上，另加贈7-11禮券200元(50件；超過50件以抽獎方式辦理)。

四、注意事項

（一）本局保留對本計畫規則、獎項、時間及得獎公布等內容之修改權利，修改後將公布於環保局網頁上，恕不另行通知。

（二）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凡贈獎金額1,000元以上依法需製發扣繳憑單。

（三）104年補助機關及學校辦理環境教育活動，將視104年預算通過情形執行。戶政事務所、鄉鎮市民代表會組於104年由本局免費提供4小時講師、巡迴辦理環境教育4小時課程自104年2月起執行(預計屏東縣辦理8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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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獎勵經費申請書(學校)
	活動名稱
	

	申請學校
	
	聯絡人姓名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計畫目標
	

	預計辦理時間
	(第一梯補助請於103年12月5日前執行完畢，12月15日前完成核銷)

(第二梯補助請於104年10月31日前執行完畢，11月10日前完成核銷)



	對象及人數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成果
	學校總人數：                   。含教職員工生人數，不含短期代課教師(第一梯次申請人數應含應屆畢業生，第二梯次以104年1月底前申報之總人數為準)

達成目標人數：                 。70%以上教職員工生人數完成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並於指定時間內前完成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核發。

	辦理內容

(含活動流程)
	(限戶外學習、參訪)

	預期效益
	 

	補助經費申請
	總計新臺幣               元整(最高8500元)，請附經費分析表

	校長核章
	
	主任核章
	
	申請人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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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獎勵成果報告書(學校)
	活動名稱：

	申請學校
	
	聯絡人姓名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辦理時間
	

	對象及人數
	

	活動內容
	

	成果說明
	一、參加對象及人數、活動辦理照片(含圖說)
二、簽到單
三、成果說明
五、心得分享或建議事項



	校長核章
	
	主管核章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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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書(機關)
	申請單位
	
	聯絡人姓名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一、活動名稱：
二、計畫目的：
三、預計辦理時間： 

四、活動地點：
五、參加對象及人數：
六、內容規劃：【請重點敘述工作內容及活動辦理方式，俾利本局審核】
七、預期效益：
八、申請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               元整。
    (請檢附經費分析表)
一級主管核章：            二級主管核章：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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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機關)
	單位名稱
	
	聯絡人姓名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一、活動名稱：
二、目的：
三、活動辦理時間： 

四、活動地點：
五、參加對象及人數：
六、成果報告內容：
(一)參加對象及人數、活動辦理照片(含圖說)
(二)成果說明
(三)簽到單
(四)心得分享或建議事項
七、經費運用：總計新臺幣               元整。.
一級主管核章：            二級主管核章：             申請人：
5

